附件

小学毕业学生变更就读学校申请表

学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姓名
	
	性别
	

	出生日期
	
	民族
	

	学籍号
	

	现就读学校、年级、班级  
	

	户籍住址
	

	家庭现住址
	

	父母或监护人情况
	姓名
	联系电话

	
	
	

	
	
	

	申请理由及

申请就读学校
	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现就读学校意见

  
	学  校 （章）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教育局意见
	教育局学籍（章）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备注：1.在我市就读并注册有学籍的当年小学六年级在校生，因监护人购买住宅（拆迁），现住址变更，升学到对应初中学校后不能就近入学的，经学校审核同意后，可填写此表。

2.法定监护人持户口本（或明确的监护关系证明、直系亲属外的监护人还需提供委托监护的公证书）、法定监护人身份证、房产证、有效期内居住证（证明），户口簿复印件须提供首页及学生本人页，所有复印件请使用A4纸规格。复印件一式两份（学校、教育局各一份）。



